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2023〕63号
申请人：刘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3年7月19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1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2年8月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1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姜某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申请人称：2023年5月15日10时许，申请人在复州城某场地挑拣樱桃，姜某织其二嫂倪某、四姐姜某和一起干活的原某4个人对申请人多次（分别打了5次）拖拽、殴打，长达40多分钟。申请人衣领多处被撕破，眼镜被打变形。当时申请人打电话报警，电话被场地老板刘某抢夺2次，报警未成，脱身后亲自到派出所报案。由于被多人殴打拖拽，致申请人住院治疗半个月，出院诊断为脑震荡、头面部挫伤、双上肢挫伤、左肩挫伤、胸部挫伤、右手第二掌骨疑似骨折，经司法鉴定系轻微伤。被申请人对姜某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明显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一、认定事实不清。此次案件的发生，其实是姜某纠结多人对刘某殴打了多次，持续时间长达40多分钟（派出所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证明）。姜某是挑事者、组织者、拖拽者、殴打者，并将刘某的手背部抓伤、衣服领子多处撕拽破损（照片可证）。被申请人对案件事实轻描淡写的叙述明显是在袒护姜某。二、适用法律错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单处罚款是针对“情节较轻”的，而姜某根本不属于情节较轻，是属于情节严重的，因为其既是拖拽者、殴打者，又是结伙殴打的组织者，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其单处罚款200元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与现场情况不符，适用法律条款错误，故请求撤销该处罚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作出对姜某拘留10日以上并处500以上罚款的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称：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1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职权依据且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应予支持。瓦房店市公安局认定的事实：2023年5月15日10时许，在瓦房店市复州城镇场地，姜某与刘某因纠纷发生争吵，姜某与刘某进行撕扯，期间姜某殴打刘云肩膀一下。该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监控视频等证据证实。2023年5月15日瓦房店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于当日受理案件。经调查取证后，对姜某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2023年7月19日对姜某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当事人。故瓦房店市公安局对姜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复议申请人刘某的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依法维持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1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15日10时许，在瓦房店市复州城镇某场地，姜某与刘某因纠纷发生争吵，进而互相撕扯，期间姜华殴打刘某肩膀一下。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于当日立案，通过调查核实案情，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姜某作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监控视频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申请人根据案件证据、情节认定姜某有殴打他人行为但情节轻微，对其作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被申请人于2023年5月15日受理案件，于2023年7月1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中2023年6月9日至2023年6月16日是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被申请人办案期限经批准延长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1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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